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19﹞007号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报送的《福州公园～华屏Ⅱ回110kV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等规定，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同意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在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用地范围和路径范围内建设该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将110kV北屏Ⅰ回#7中间接头井往北郊侧电缆退出运行，改接至公园变，形成公园-华屏Ⅱ回线路，同时屏西变T接于本工程线路上。本项目线路全长约3.172km，沿线电缆沟均利用已建的电缆通道，不需新建电缆沟和变电站，仅对已有电缆通道进行清理，清理后进行线路安装。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输电线路走向应尽量避开环境敏感目标，无法避让的线路穿越应按照有关设计规范和标准留有相应防护距离，以减小环境影响。项目设计与建设应对导线布置进行优化，以降低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按要求落实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恢复绿化植被。输电线路走廊内树木砍伐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施工过程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减轻施工噪声、粉尘、废渣等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施工废渣等严禁排入内河。


3、本工程线路周边的工频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均小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电场强度为4kV/m，磁感应强度为100μT的要求。


三、该项目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及时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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